附件3

贵州省林下经济专项  统计调查制度
（试行）
贵州省林业局单位制定

贵州省统计局批准

2022年6月
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本制度由贵州省林业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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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统计目的

为了解贵州省及各市（州）、区县林下经济的规模、结构、效益等状况，为政府管理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规划发展提供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报表制度。

（二）统计内容
本制度为专项统计综合年报制度，共计9张表。调查内容为全省及各市（州）林下经济发展统计资料，包括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林下产品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林下经济活动数据。包括村（社区）林下经济统计3张表，企业、合作社、国有林场林下经济统计1张表，县（市、区）汇总5张表。
（三）统计范围
村（社区）统计范围是村（社区）内从事林下经济活动的农户，其中，规模户指在当地开展林下种植、养殖活动经营面积达到50亩及以上，或从事林下经济活动获得经营性年收入达到10万元及以上的农户。企业、合作社和国有林场的统计范围是开展林下种植、养殖活动经营面积达到100亩及以上，或从事林下经济活动获得经营性年收入达到50万元及以上的各类企业、合作社、国有林场。
（四）数据来源
本制度总体上由省林业局负责组织实施，采取全面统计方法收集资料。村（社区）林下经济统计表数据由村（社区）提供；企业、合作社、国有林场林下经济统计报表由县（市）林业局安排专门人员，组织各企业、合作社和国有林场通过网络进行填报，各企业、合作社和国有林场填报的报表均需各级林业主管部门逐级审核确认。县（市、区）林下经济汇总表需经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汇总审核后以纸质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同时报送。
（五）报送时间和方式。
各报表参见报表目录的报送日期及方式。

（六）资料公布

各报表的统计汇总资料系内部资料，提供给各级林业和统计部门使用。原始统计资料原则上不对外提供。对外公开发布和提供林下经济统计资料，应确保国家机密和企业商业秘密，地方各级相关部门和单位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七）相关要求

本制度的填报要求和指标解释，除本制度已有说明外，应以国家统计局制发的有关要求、解释为准。本制度的填报数字一律按规定的计算单位填列，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不保留小数。

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报告期别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页码

	（一）村（社区）林下经济统计表

	村林下1表
	村（社区）林下经济基本情况表
	年报
	村（社区）
	12月31日，网络平台
	3

	村林下2表
	村（社区）林下种植、采集统计表
	季报
	同上
	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网络平台
	4

	村林下3表
	村（社区）林下养殖统计表
	季报
	同上
	同上
	5

	（二）企业、合作社、国有林场林下经济统计表

	企合林场林下1表
	经营主体基本信息表
	半年报
	企业、合作社、国有林场
	6月30日、12月10日，网络平台
	6-9

	（三）县（市、区）汇总表

	林下汇总1表
	林下经济经营主体汇总表
	年报
	县（市、区）林业局
	12月31日，纸质、电子邮件
	10

	林下汇总2表
	林下种植、采集汇总表
	年报
	同上
	同上
	11

	林下汇总3表
	林下养殖汇总表
	年报
	同上
	同上
	13

	林下汇总4表
	林下加工产品汇总表
	年报
	同上
	同上
	14

	林下汇总5表
	森林景观利用汇总表
	年报
	同上
	同上
	15


三、调查表式
（一）村（社区）林下经济统计表
村（社区）林下经济基本情况表

	
	
	表    号:
	村林下1表

	
	
	制定机关:
	贵州省林业局

	
	
	批准机关:
	贵州省统计局

	
	
	批准文号:
	

	填报单位：
	202  年
	有效期至:
	2023年6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上年
	本年

	一、从事林下经济农户数量
	个
	01
	
	

	其中：规模户
	个
	02
	
	

	二、林下经济从业人员
	人
	03
	
	

	    其中：1.林下种植
	人
	04
	
	

	2.林下养殖
	人
	05
	
	

	3.林下采集
	人
	06
	
	

	4.林下加工制造
	人
	07
	
	

	5.森林景观利用
	人
	08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村（社区）进行填报。

2.本表统计范围是在村（社区）行政范围内从事林下经济活动的农户。
      3.本表为年报，报送时间为每年12月31日，报送方式为网络平台。
      4.规模户指的是在当地开展林下种植、养殖活动经营面积达到50亩及以上，或从事林下经济活动获得经营性年收入达到10万元及以上的农户。

5.03=04#08，“#”表示连加
村（社区）林下种植、采集统计表
	
	
	表    号:
	村林下2表

	
	
	制定机关:
	贵州省林业局

	
	
	批准机关:
	贵州省统计局

	
	
	批准文号:
	

	
	202  年
	有效期至:
	2023年6月

	指标名称
	代码
	利用林地面积（亩）
	产量（吨）

	林下种植
	01
	-
	-

	一、林下中药材
	02
	-
	-

	其中：1、石斛
	03
	
	

	      2、天麻
	04
	
	

	      3、太子参
	05
	
	

	      4、黄精
	06
	
	

	      5、白及
	07
	
	

	      6、党参
	08
	
	

	      7、茯苓
	09
	
	

	      8、其他
	10
	
	

	二、林下蔬菜
	11
	-
	-

	   其中:1、竹笋
	12
	
	

	        2、魔芋
	13
	
	

	        3、其他
	14
	
	

	三、林下食用菌
	15
	-
	-

	（一）干品
	16
	-
	-

	1、香菇
	17
	
	

	2、黑木耳
	18
	
	

	（二）鲜品
	19
	-
	-

	        1、竹荪
	20
	
	

	        其中：（1）冬荪
	21
	
	

	              （2）红托竹荪
	22
	
	

	        2、羊肚菌
	23
	
	

	        3、牛肝菌
	24
	
	

	        4、灰树花
	25
	
	

	        5、大球盖菇
	26
	
	

	        6、灵芝
	27
	
	

	        7、姬松茸
	28
	
	

	        8、其他
	29
	
	

	四、林下茶叶
	30
	
	

	五、其他林下种植产品
	31
	
	

	林下采集
	32
	-
	-

	  一、林下野生菌采集
	33
	
	

	  二、林下野生中药材采集
	34
	
	

	  三、林下野菜采集
	35
	
	

	  四、其他野生林产品采集
	36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村（社区）进行填报。

2.本表统计范围是在村（社区）行政范围内从事林下经济活动的农户。
      3.本表为季度报，报送时间为每年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报送方式为网络平台。

4. 01=02+11+15+30+31，02=03#10，11=12#14，15=16+19，16=17+18,19=20+23#29，32=33#36，“#”表示连加
村（社区）林下养殖统计表
	
	
	表    号:
	村林下3表

	
	
	制定机关:
	贵州省林业局

	
	
	批准机关:
	贵州省统计局

	
	
	批准文号:
	

	
	202  年
	有效期至:
	2023年6月

	指标名称
	代码
	利用林地面积（亩）
	期末存栏（头/只/羽/箱）
	期内出栏（头/只/羽/箱）

	林下养殖

一、林下养畜
	01

02
	-

-
	-

-
	-

-

	   其中：1、猪
	03
	
	
	

	         2、羊
	04
	
	
	

	         3、牛
	05
	
	
	

	         4、其他
	06
	
	
	

	二、林下养禽
	07
	-
	-
	-

	   其中：1、鸡
	08
	
	
	

	         2、其他
	09
	
	
	

	三、林下养蜂
	10
	-
	-
	-

	   其中：1、中华蜂
	11
	
	
	

	         2、胡蜂
	12
	
	
	

	         3、其他
	13
	
	
	

	四、林下养殖其他畜禽
	14
	-
	-
	-

	   其中：1、兔
	15
	
	
	

	         2、梅花鹿
	16
	
	
	

	         3、其他
	17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村（社区）进行填报。

2.本表统计范围是在村（社区）行政范围内从事林下经济活动的农户。
      3.本表为季度报，报送时间为每年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报送方式为网络平台。

4.01=02+07+10+14，02=03#06，07=08+09，10=11#13，14=15#17，“#”表示连加

（二）企业、农民合作社、国有林场基层报表
林下经济经营主体基层情况表
	
	
	表    号:
	企合林场林下1表

	
	
	制定机关:
	贵州省林业局

	
	
	批准机关:
	贵州省统计局

	
	
	批准文号:
	

	填报单位：
	202  年
	有效期至:
	2023年6月

	一、经营主体基本信息

	单位详细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含区号）：
	

	单位所在地：
	

	所属国民经济行业小类代码：□□□□

	二、主要分类信息

	名称
	分类
	代码
	指标值

	经营主体类别
	110.企业   120.农民合作社  130.国有林场
	D1
	□□□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210.国有企业 220.集体企业 230.股份合作企业 240.联营企业 250.有限责任公司 260.股份有限公司 270.私营企业 280.其他企业 300.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400.外商投资企业
	D2
	□□□

	经营类型（可多选）
	林下种植、采集【填写三】 林下养殖【填写四】

	
	林下采集加工【填写五】森林景观利用【填写六】

	三、林下种植产品

	分类
	代码
	计量单位
	产量
	代码
	计量单位
	利用林地面积

	主要产品1
	D101
	吨
	
	D111
	亩
	

	主要产品2
	D102
	吨
	
	D112
	亩
	

	主要产品3
	D103
	吨
	
	D113
	亩
	

	主要产品4
	D104
	吨
	
	D114
	亩
	

	  主要产品……
	D10n
	吨
	
	D11n
	亩
	

	四、林下采集产品

	分类
	代码
	计量单位
	产量
	代码
	计量单位
	利用林地面积

	主要产品1
	D201
	吨
	
	D211
	亩
	

	主要产品2
	D202
	吨
	
	D212
	亩
	

	主要产品3
	D203
	吨
	
	D213
	亩
	

	主要产品4
	D204
	吨
	
	D214
	亩
	

	  主要产品……
	D20n
	吨
	
	D21n
	亩
	


续表

	五、林下养殖产品

	分类
	代码
	计量单位
	产量
	代码
	计量单位
	利用林地面积

	主要产品1
	D301
	头/只/羽
	
	D311
	亩
	

	主要产品2
	D302
	头/只/羽
	
	D312
	亩
	

	主要产品3
	D303
	头/只/羽
	
	D313
	亩
	

	主要产品4
	D304
	头/只/羽
	
	D314
	亩
	

	主要产品……
	D30n
	头/只/羽
	
	D31n
	亩
	

	六、林下加工制造情况

	1、主要林下加工原料消耗量

	分类
	代码
	计量单位
	消耗量
	代码
	 其中，来自林下产品占比（%）

	主要原料1
	D401
	吨
	
	D411
	

	主要原料2
	D402
	吨
	
	D412
	

	主要原料3
	D403
	吨
	
	D413
	

	主要原料4
	D404
	吨
	
	D414
	

	主要原料……
	D40n
	吨
	
	D41n
	

	2、主要林下加工产品情况

	分类
	代码
	计量单位
	产量
	代码
	计量单位
	销售量
	代码
	计量单位
	销售收入

	主要产品1
	D501
	吨
	
	D511
	吨
	
	D521
	万元
	

	主要产品2
	D502
	吨
	
	D512
	吨
	
	D522
	万元
	

	主要产品3
	D503
	吨
	
	D513
	吨
	
	D523
	万元
	

	主要产品4
	D504
	吨
	
	D514
	吨
	
	D524
	万元
	

	主要产品……
	D50n
	吨
	
	D51n
	吨
	
	D52n
	万元
	

	七、森林景观利用服务情况

	1.分类

	类型
	分类
	代码
	指标值

	森林景观利用类型
	D601.森林旅游 D602.森林康养 D603. 森林人家D604. 林家乐 D605.其他森林景观利用
	D3
	□□□

	2.营业情况

	分类
	代码
	计量单位
	数值

	接待人次
	D701
	人次
	

	营业收入

其中：林下经济产品销售收入
	D702

D703
	万元

万元
	

	利用林地面积
	D704
	亩
	


续表
	八、主要经营指标

	分类
	代码
	计量单位
	数值

	主营业务收入
	D801
	万元
	

	其中：电子商务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
	D802
	万元
	

	利润总额
	D803
	万元
	

	财政扶持资金（补贴收入）
	D804
	万元
	

	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
	D805
	万元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D806
	人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D807
	万元
	

	林下种植产品产量
	D808
	吨
	—

	林下种植利用林地面积
	D809
	亩
	—

	林下采集产品产量
	D810
	吨
	—

	林下采集利用林地面积
	D811
	亩
	—

	林下养殖产品产量
	D812
	头/只/羽
	—

	林下养殖利用林地面积
	D813
	亩
	—

	林下加工原料消耗量
	D814
	吨
	—

	林下加工产品产量
	D815
	吨
	—

	林下加工产品销售量
	D816
	吨
	—

	林下加工产品销售收入
	D817
	万元
	—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由县（市、区）林业局安排专人，组织从事林下经济活动的相关企业、农民合作社、国有林场进行填报。

本表统计的企业、农民合作社、国有林场的统计范围是开展林下种植、养殖活动经营面积达到100亩及以上，或从事林下经济活动获得经营性年收入达到50万元及以上的各类企业、农民合作社、国有林场。
      3.本表为半年报，报送时间为每年6月30日、12月10日之前，报送方式为网络系统平台。

      4.林下种植、采集产品名称参考村林下2表；林下养殖产品名称参考村林下3表；林下加工制造主要原料的名称参考林下2表和村林下3表。

5.D808=D101#D10n，D809=D111#D11n，D810=D201#D20n，D811=D211#D21n ，D812=D301#D30n，D813=D311#D31n，D814=D401*D411#D40n*D41n，D815=D501*D411#D50n*D41n，D816=D511*D411#D51n*D41n，D817=D521*D411#D52n*D41n。“#”表示连加，“*”表示相乘。

（三）县（市、区）林下经济汇总表
林下经济经营主体汇总表

	
	
	表    号:
	林下汇总1表

	
	
	制定机关:
	贵州省林业局

	
	
	批准机关:
	贵州省统计局

	
	
	批准文号:
	

	填报单位：
	202  年
	有效期至:
	2023年6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上年
	本年

	一、林下经济经营主体
	个
	01
	
	

	1、林下经济企业
	个
	02
	
	

	2、林下经济农民合作社
	个
	03
	
	

	3、规模户
	个
	04
	
	

	4、国有林场
	个
	05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为年报，由县（市、区）林业局对平台汇总数据审核后进行报送。报送时间为每年12月31日，报送方式为纸质、电子邮件。

2.01=02#05，“#”表示连加
林下种植、采集汇总表
	
	
	表    号:
	林下汇总2表

	
	
	制定机关:
	贵州省林业局

	
	
	批准机关:
	贵州省统计局

	
	
	批准文号:
	

	
	202  年
	有效期至:
	2023年6月

	指标名称
	代码
	利用林地面积（亩）
	产量（吨）

	林下种植
	01
	-
	-

	一、林下中药材
	02
	-
	-

	其中：1、石斛
	03
	
	

	      2、天麻
	04
	
	

	      3、太子参
	05
	
	

	      4、黄精
	06
	
	

	      5、白及
	07
	
	

	      6、党参
	08
	
	

	      7、茯苓
	09
	
	

	      8、其他
	10
	
	

	二、林下蔬菜
	11
	-
	-

	   其中:1、竹笋
	12
	
	

	        2、魔芋
	13
	
	

	        3、其他
	14
	
	

	三、林下食用菌
	15
	-
	-

	（一）干品
	16
	-
	-

	1、香菇
	17
	
	

	2、黑木耳
	18
	
	

	（二）鲜品
	19
	-
	-

	        1、竹荪
	20
	
	

	        其中：（1）冬荪
	21
	
	

	              （2）红托竹荪
	22
	
	

	        2、羊肚菌
	23
	
	

	        3、牛肝菌
	24
	
	

	        4、灰树花
	25
	
	

	        5、大球盖菇
	26
	
	

	        6、灵芝
	27
	
	

	        7、姬松茸
	28
	
	

	        8、其他
	29
	
	

	四、林下茶叶
	30
	
	

	五、其他林下种植产品
	31
	
	

	林下采集
	32
	-
	-

	  一、林下野生菌采集
	33
	
	

	  二、林下野生中药材采集
	34
	
	

	  三、林下野菜采集
	35
	
	

	  四、其他野生林产品采集
	36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为年报，由县（市、区）林业局对平台汇总数据审核后进行报送。报送时间为每年12月31日，报送方式为纸质、电子邮件。

2.01=02+11+15+30+31，02=03#10，11=12#14，15=16+19，16=17+18,19=20+23#29，32=33#36，“#”表示连加

林下养殖汇总表
	
	
	表    号:
	林下汇总3表

	
	
	制定机关:
	贵州省林业局

	
	
	批准机关:
	贵州省统计局

	
	
	批准文号:
	

	
	202  年
	有效期至:
	2023年6月

	指标名称
	代码
	利用林地面积（亩）
	期末存栏（头/只/羽/箱）
	期内出栏（头/只/羽/箱）

	林下养殖

一、林下养畜
	01

02
	-

-
	-

-
	-

-

	   其中：1、猪
	03
	
	
	

	         2、羊
	04
	
	
	

	         3、牛
	05
	
	
	

	         4、其他
	06
	
	
	

	二、林下养禽
	07
	-
	-
	-

	   其中：1、鸡
	08
	
	
	

	         2、其他
	09
	
	
	

	三、林下养蜂
	10
	-
	-
	-

	   其中：1、中华蜂
	11
	
	
	

	         2、胡蜂
	12
	
	
	

	         3、其他
	13
	
	
	

	四、林下养殖其他畜禽
	14
	-
	-
	-

	   其中：1、兔
	15
	
	
	

	         2、梅花鹿
	16
	
	
	

	         3、其他
	17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为年报，由县（市、区）林业局对平台汇总数据审核后进行报送。报送时间为每年12月31日，报送方式为纸质、电子邮件。

2.01=02+07+10+14，02=03#06，07=08+09，10=11#13，14=15#17，“#”表示连加

林下加工产品汇总表

	
	
	表    号:
	林下汇总4表

	
	
	制定机关:
	贵州省林业局

	
	
	批准机关:
	贵州省统计局

	
	
	批准文号:
	

	填报单位：
	
	有效期至:
	2023年6月

	产品名称
	代码
	原料消耗量（吨）
	产量（吨）
	利用林地面积（亩）
	销售收入（万元）

	
	
	
	其中，来自林下产品消耗量（吨）
	
	
	

	林下加工产品
	01
	—
	—
	—
	
	—

	一、林下种植产品加工
	02
	—
	—
	—
	
	—

	 1.林下种植蔬菜加工
	03
	
	
	
	
	

	      其中：竹笋加工
	04
	
	
	
	
	

	 2.林下种植中药材加工
	05
	
	
	
	
	

	   3.林下种植食用菌加工
	06
	
	
	
	
	

	 4.林下种植茶叶加工
	07
	
	
	
	
	

	 5.其他林下种植产品加工
	08
	
	
	
	
	

	二、林下养殖产品加工
	09
	—
	—
	—
	
	—

	 1.林下肉蛋奶加工
	10
	
	
	
	
	

	   其中：林下牲畜屠宰
	11
	
	
	
	
	

	 林下禽类屠宰
	12
	
	
	
	
	

	 林下牲畜、禽类肉类加工
	13
	
	
	
	
	

	 林下蛋品加工
	14
	
	
	
	
	

	 林下乳品加工
	15
	
	
	
	
	

	 2.林下皮革鞣制加工
	16
	
	
	
	
	

	 3.林下毛皮鞣制加工
	17
	
	
	
	
	

	 4.林下羽毛(绒)加工
	18
	
	
	
	
	

	 5.其他林下养殖产品加工
	19
	
	
	
	
	

	三、林下采集产品加工
	20
	—
	—
	—
	
	—

	1.林下野生菌加工
	21
	
	
	
	
	

	2.林下野生中药材加工
	22
	
	
	
	
	

	3.林下野生蔬菜加工
	23
	
	
	
	
	

	4.其他林下野生植物加工
	24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为年报，由县（市、区）林业局对平台汇总数据审核后进行报送。报送时间为每年12月31日，报送方式为纸质、电子邮件。

2.01=02+09+20，02=03+05#08，09=10+16#19，10>11#15，20=21#24，“#”表示连加

森林景观利用汇总表
	
	
	表    号：
	林下汇总5表

	
	
	制定机关：
	贵州省林业局

	
	
	批准机关：
	贵州省统计局

	
	
	批准文号：
	

	填报单位：
	202  年
	有效期至：
	2023年6月

	指标名称
	代码
	接待人次（人次）
	营业收入（万元）
	利用林地面积（亩）

	森林景观利用
	01
	
	
	

	一、森林旅游
	02
	
	
	

	二、森林康养
	03
	
	
	

	三、森林人家
	04
	
	
	

	四、林家乐
	05
	
	
	

	五、其他森林景观利用
	06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202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为年报，由县（市、区）林业局对平台汇总数据审核后进行报送。报送时间为每年12月31日，报送方式为纸质、电子邮件；

2. 01=02#06，“#”表示连加
四、主要指标解释

一、林下经济：是指依托林地资源和森林环境，充分利用林下资源及其附属空间，并在不打破稳定良性的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为提高林地附加值而开展的一系列种植、养殖、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相关经济活动。其中，林下种植包括林药、林菌、林茶、林菜、林果等，不包括经济林种植；林下养殖包括林禽、林畜、林蜂、林下特色养殖等；林下相关产品采集，主要是对森林中可利用的非木质资源进行的采集活动；森林景观利用主要是森林旅游、森林康养、森林人家、林家乐等（通过门票获得收益的森林景观利用部分需剔除）。注意所利用林地的郁闭度至少要达到0.1及以上。
二、从事林下经济农户数量：指在当地开展林下经济活动的、户口在农村的常住户数量。 
三、规模户：指在当地开展林下种植、养殖活动经营面积达到50亩及以上，或从事林下经济活动获得经营性年收入达到10万元及以上的农户。

四、林下经济从业人员数量：指所有主要从事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等林下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币收入，且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人员数量。从事两种及以上林下经济类型的就业人员，按照从事主业时间最长（时间相同按收入）的类型统计，不应重复统计。

五、利用林地面积：指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林下采集、森林景观利用等林下经济活动，经营和开发利用的林地（含经果林等）面积。

部分主要林下种植和养殖活动，经营和开发利用的林地面积折算系数和标准如表1所示。在计算某区域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总数时，存在复合经营的，不进行累计，只取其中（最多的）一种林下经济活动经营和利用林地的面积。

表1  林下经济经营和开发利用林地面积测算参考基准
	
	林菌模式下的最低种植标准
	备注

	序号
	种类
	测算基准
	表中所述均为最低标准。高于此标准按照实际种植面积报送；低于此标准以该标准折算种植面积后再报送。

	1
	冬荪
	不低于40m2/亩  或  60窝/亩
	

	2
	红托竹荪
	不低于1500棒/亩
	

	3
	香菇
	不低于3000棒/亩
	

	4
	木耳
	不低于4000棒/亩
	

	5
	猴头菇
	不低于5000棒/亩
	

	6
	羊肚菌
	不低于150袋菌种1000袋营养液/亩
	

	7
	灰树花
	不低于1500棒/亩
	

	9
	榆黄蘑
	不低于3000棒/亩
	

	10
	黑皮鸡枞
	不低于2000棒/亩
	

	11
	大球盖菇
	不低于4吨料/亩 或  100袋种/亩
	

	12
	猪肚菌
	不低于2000棒/亩
	

	13
	茶树菇
	野生菌保护抚育的图斑为准
	

	14
	紫花菌
	
	

	15
	鸡油菌
	
	

	16
	珊瑚菌
	
	

	17
	平菇
	不低于3000棒/亩
	

	18
	其它种类
	以实际种植面积为准
	

	林蜂模式下的养殖面积测算
	备注

	以1箱蜂对应3亩养殖面积测算
	

	林鸡模式下的养殖面积测算
	备注

	测算方法：35-60羽鸡/亩的密度为林下养鸡模式的适宜密度，当前养殖量在该范围内时正常统计养殖面积及产值，当前养殖量在60-100羽范围内时，以10羽为一个范围依次核减20%的养殖面积及产值。
	不可为扩张养殖面积刻意增加林下养鸡密度，按照测算方法，如养鸡场面积内养殖密度高于100羽/亩时，将视为破坏生态，核减全部养殖面积和产值。

	林羊及林牛模式下的养殖面积测算
	备注

	测算方法：1头羊或牛利用林地面积为5亩
	

	林猪模式下的养殖面积测算
	

	测算方法：1头猪利用林地面积0.2亩
	

	
	林药模式下的最低种植标准
	备注

	序号
	种类
	测算方法
	表中所述均为最低标准。高于此标准按照实际种植面积报送；低于此标准以该标准折算种植面积后再报送。

	1
	黄柏、五倍子等药用小乔木
	不低于60株/亩
	

	2
	灌木、高大木质草本
	不低于100株/亩
	

	3
	白及、黄精等林下仿野生栽培
	不低于2000株/亩
	

	4
	石斛等仿野生栽培
	不低于2000丛/亩
	

	5
	猪苓
	不低于60穴/亩
	

	6
	天麻
	不低于40m2/亩或60穴/亩
	

	7
	茯苓
	不低于500窖/亩
	

	8
	灵芝
	不低于4000袋/亩
	

	9
	其它种类
	以实际种植面积为准
	


六、林下种植产品产量：指林下经济经营主体期内生产的全部林下种植作物的产量。

部分林下种植作物界定如下：

林下中药材：指在林下种植的、以获取药材原料为目的，主要用于中药配伍以及中成药加工的药材作物。

林下蔬菜：指在林下种植的蔬菜，以鲜菜产量计算。

林下食用菌：指本年度内林下种植的可食用菌类，产量按市场销售的干鲜混合产量计算（如香菇、黑木耳等以干品计算，其他食用菌以鲜品计算），不包括野生菌类。

林下茶叶：指本年度内林下种植的全部茶叶产量。茶叶的产量按经过初步加工的干毛茶的重量计算。

七、林下经济采集面积：指从事林下采集野生作物相关活动时，开发利用林地以及森林环境的面积。实际操作中，可使用该类产品的采集量进行折算。

八、期末存栏：指上报期内的各类林下养殖动物的实有数。

九、期内出栏：指本期内作为商品卖到市场上的林下养殖动物数量。
十、单位详细名称：指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进行企业法人登记的单位名称。在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即与企业公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的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要求填写法人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名称。 

十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由18位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不使用I、O、Z、S、V）组成，其中 9-17位是组织机构代码。
十二：国民经济行业小类代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分类方法，对全社会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划分，是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标准的基础分类。具体小类代码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9年修订)。
十三、森林旅游：是人们以森林、湿地、荒漠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外部物质环境为依托，所开展的浏览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养生、文化教育等旅游活动的统称。但不包括利用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开展的森林旅游。

十四、森林旅游业收入：即开展森林旅游活动获得的营业收入。具体测算时，以收取门票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森林旅游不纳入林下经济统计范畴。

十五、森林康养：是以森林景观和森林环境为背景，以森林食品、生态文化等为主要资源和依托，配备相应的养生休闲及医疗、康体服务设施，开展以修身养心、调适机能、延缓衰老为目的的森林游憩、度假、疗养、保健、健身、养老等活动的统称。
十六、森林康养业收入：指依托森林资源的康养主体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或销售商品等所取得的收入。结合贵州实际情况，主要测算的是森林康养基地、森林康养小镇及森林康养人家的营业收入。
十七、主营业务收入：经营主体从事本行业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营业收入。可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指标的本年累计数填列。

十八、财政扶持资金（补贴收入）：是指经营主体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及地方基层政府获得的各类财政支持资金总额。 

十九、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指当年新增的、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包括实际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价值，设备、工具、器具的购置费，以及实际发生的其他费用。没用到工程实体的建筑材料、工程预付款和没有进行安装的需要安装的设备等，都不能计算投资完成额。 

二十、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从业人员工资总额指本单位在报告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是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和其他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之和。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房费、水费、电费、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基金个人缴纳部分等。

二十一、林下产品加工：即林下产品在原产地开展的初级加工活动，包含林下种植产品的加工活动、林下养殖产品的加工活动和林下采集产品加工活动。
二十二、林下加工产品产量：指林下经营主体在一定时期内加工制造的已出售或可供出售的林下产品总量。实际操作中，可以按照原材料中来自林下产品的比重进行估算。
二十三、林下经济经营主体：指的是主要从事林下经济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或个体，包括普通农户、规模户、农民合作社、企业、国有林场等。




